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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施家榮
聯絡電話：02-87897719
傳真：02-87897714
E-mail：1460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管字第11103013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60000000G_1110301348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請依契約相關規定落實監造，依法及契約規定妥善處理公

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與廢棄物，以避免不法情事發生，

請查照辦理，並轉知所屬(轄)機關(構)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立法委員陳椒華國會辦公室111年9月7日陳椒華字第

1110000636號函辦理，略以：鑑於近期民眾檢舉疑有公共

工程將有價之營建剩餘土石方運出變賣，回填營建廢棄物

等情，為避免不法情事發生，爰請本會要求全國公共工程

落實監造，確認土石方與廢棄物依法辦理，是否為合格再

利用，勿讓不肖廠商違法。

二、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及營建廢棄物之處理，中央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內政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分別訂定「營建剩

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與「廢棄物清理法」及其子法等相關

規定，據以管理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及流向管制，與管理

營建廢棄物之分類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以及流向管制。

三、為確保公共工程順利推動執行，並妥善處理公共工程之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10336432

■■■■■■36都市發展局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12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營造施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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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剩餘土石方，本會前分別以107年1月19日工程技字第

10700021410號函及110年1月12日工程技字第1100200002號

函各機關，有關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，請各工

程主辦機關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即妥善研析處理方式並明

確載明於工程契約，其原則以本工程土方平衡為優先，其

次為機關內部工程自行平衡土方交換或跨機關鄰近工程土

方交換，最後才是交由土資場處理。

四、有關內政部營建署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，針對剩

餘土石方處理之相關規定摘述如下：

(一)參、一、(三)公有建築工程主辦機關於委託建築師辦理

監造時，應依據建築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，

由建築師負責監督剩餘土石方進入實際收容處理場所並

納入委託契約書。

(二)參、一、(十)違規棄置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者，應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勒令承造人按規定限期清除違規現

場回復原土地使用目的與功能，逾期未清除回復原使用

目的與功能者，得依建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勒令停工。

(三)參、二、(四)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應有處理計畫，並

應納入工程施工管理，由工程主辦機關負責督導承包廠

商對於剩餘土石方之處理，並將處理計畫副知該工地及

收容處理場所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

(四)參、二、(八)公共工程主辦（管）機關應配合建立運送

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制度，並不定期辦理剩餘土石

02

2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4 頁

方流向管制之抽查作業。工程主辦機關於承包廠商請領

工程估驗款計價時，應抽查運送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

件與經核准之餘土處理計畫是否相符。

(五)參、二、(九)承包廠商未依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辦理

者，應由工程主辦機關要求限期改善。如未改善時，按

契約規定扣帳、停止估驗或終止契約。如有違規棄置剩

餘土石方者，應由工程主辦機關，按契約規定扣帳、停

止估驗、限期清除違規現場回復原土地使用目的與功

能，移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規定查處。

(六)另內政部營建署已於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」

系統新增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所「違規資訊」查詢專

區，供各機關參考。

五、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「02220章工地拆除」及

「02300章土方作業」，已分別訂定工區內之原有建築物、

構造物、基礎等影響施工而需拆除(含廢棄物之處理)之相

關規定，與土方工程中開挖土石方及填方之材料、設備、

施工及檢驗等相關規定。

六、公共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5條第1款、第9條第12款及其附錄

2已載明，廠商及分包廠商履約，不得非法棄置土石、廢棄

物、其他不法或不當行為，且契約施工期間，廠商應切實

遵守水污染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、空氣污染防制法、噪音

管制法、廢棄物清理法及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等法令

規定，隨時負責工地環境保護。此外，廠商估驗計價應檢

附經機關建議或核定之土資場之遠端監控輸出影像紀錄或

土石方運輸車輛行車紀錄與軌跡圖光碟片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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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2條附件1及公共工程施工品

質管理作業要點第11點規定已載明，監造單位派遣人員留

駐工地，持續性監督施工廠商按契約及設計圖說施工及查

證施工廠商履約情形，並監督及查驗施工廠商辦理材料之

品質管理工作等。另有關材料進場檢試驗管制部分，依前

述品管要點第13點規定，廠商應依品質計畫，辦理相關材

料設備之檢驗，監造單位得於監造計畫明訂材料設備抽驗

頻率，並取樣、送驗及判定結果，以避免土石方夾雜廢棄

物等情形。

八、綜上，請貴機關確實督促所屬依上開說明所提相關規定等

內容，落實監造並依法妥善處理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

及廢棄物，以避免不法情事發生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立法委員陳椒華國會辦公室、本會工程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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